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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编号：ZXGJ-THC-2024-20

山东力诺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

2023 年度

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

核查机构名称（公章）：山东正向国际低碳科技有限公司

核查报告签发日期：2024年 4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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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（或者其

他经济体组

织）名称

山东力诺阳光电力科技

有限公司
地址

中国（山东）自由贸易试验

区济南片区经十东路 30766
号力诺智慧园阳光办公楼

305 室

联系人 陈冲
联系方式（电

话、email）

15098781634

chenc@linuo.com

企业（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）是否是委托方？是 □否，如否，请填写下列委托方信息。

委托方名称 地址

联 系 人 联系方式（电话、email）
企业（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）所属行业领域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企业

企业（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）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

核算和报告依据
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

算方法与报告指南(试行)》
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（初始）版本/日期 /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（最终）版本/日期 第 01 版本 / 2024 年 4 月 16 日

排放量
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

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

按补充数据表填报

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

初始报告的排放量（tCO2e）
2023 年 2023 年

4290.512 /

经核查后的排放量（tCO2e）
2023 年 2023 年

4290.512 /
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

排放量差异的原因
/ /

核查结论

山东正向国际低碳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正向国际”）依据《碳排放权交易管

理暂行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7 号），对“山东力诺阳

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” (以下简称“受核查方”)2023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了第

三方核查。经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，形成如下核查结论：

1.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监测计划的符合性：

经核查，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提交的 2023 年度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情

况、核算边界、活动水平数据、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符合《工

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要求。

2. 排放量声明：

2.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

受核查方 2023 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

明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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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 类 2023 年排放量

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(tCO2) /
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(tCO2) /
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(tCO2) /
CH4回收于销毁量排放(tCO2) /

CO2回收利用量(tCO2) /
企业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(tCO2) 4290.512

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(tCO2) 4290.512

2.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

受核查方属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企业，无须填写补充数据表。

企业产品信息如下表所示：

产品名称 主营产品产值(万元)
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58223.1

3.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：

无。

核查组长 蔡洋 签名 日期 2024 年 4 月 26 日

核查组成员 张蕾、徐谦君昱

技术复核人 曹磊 签名 日期 2023 年 4 月 26 日

批准人 张静波 签名 日期 2023 年 4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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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

1.1 核查目的

根据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

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7 号）要求，为有效实施碳配额发放和实施碳交

易提供可靠的数据质量保证，正向国际受山东力诺阳光电力科技有限

公司的委托，对山东力诺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受核查

方”）2023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。

此次核查目的包括：

-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

完整可信，是否符合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

告指南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核算指南》”）；

- 根据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

(试行)》的要求，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，确认数据及计算结

果是否真实、可靠、正确。

1.2 核查范围

本次核查范围包括：

-受核查方法人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，涉及直接生产系统、

辅助生产系统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

放。

1.3 核查准则

正向国际依据《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》的

相关要求，开展本次核查工作，遵守下列原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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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客观独立

保持独立于委托方和受核查方，避免偏见及利益冲突，在整个核

查活动中保持客观。

（2）诚信守信

具有高度的责任感，确保核查工作的完整性和保密性。

（3）公平公正

真实、准确地反映核查活动中的发现和结论，如实报告核查活动

中所遇到的重大障碍，以及未解决的分歧意见。

（4）专业严谨

具备核查必须的专业技能，能够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委托方的具

体要求，利用其职业素养进行严谨判断。

本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：

- 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令第 17 号）

-《关于做好 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

通知》

-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(试行)》

- 国家碳排放帮助平台百问百答

- 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4754-2017）

- 《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》

- 《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》（GB 17167-2006）

- 《综合能耗计算通则》（GB/T2589-2020）

- 《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》（GB/T213-2008）

javascript:void(0)


6

- 《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》（DL/T448-2016）

- 《电子式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》（JJG596-2012）

- 其他相关国家、地方或行业标准

2 核查过程和方法

2.1 核查组安排

依据受核查方的规模、行业，以及核查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，

正向国际组织了核查组，核查组成员详见下表。

表 2-1 核查组成员表

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

1 蔡洋 组长

1）企业层级的碳排放边界、排放源和排放

设施的核查，排放报告中活动水平数据和

相关参数的符合性核查，排放量计算及结

果的核查等；

2）现场核查。

2
张蕾、徐谦

君昱
组员

1）受核查方基本信息、主要耗能设备、计

量设备的核查，以及资料收集整理等；

2）现场核查，撰写核查报告。

2.2 文件评审

核查组于 2024年 4月 22日对受核查方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文

件评审。文件评审对象和内容包括：2023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、

企业基本信息、排放设施清单、排放源清单、监测设备清单、活动水

平和排放因子的相关信息等。通过文件评审，核查组识别出如下现场

评审的重点：

（1）受核查方的核算边界、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别等；

（2）受核查方法人边界排放量相关的活动水平数据和参数的获

取、记录、传递和汇总的信息流管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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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核算方法和排放数据计算过程；

（4）计量器具和监测设备的校准和维护情况；

（5）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。

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后“支持性

文件清单”。

2.3 现场核查

核查组于 2024年 4月 23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

现场核查。现场核查通过相关人员的访问、现场设施的抽样勘查、资

料查阅、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进行。现场主要访谈对象、部门及访谈

内容如下表所示。

表 2-2 现场访问内容表

时间 姓名 访谈内容

2024 年

4 月 23 日

陈冲

1）了解企业基本情况、管理架构、生产工艺、生

产运行情况，识别排放源和排放设施，确定企业

层级的核算边界；

2）了解企业排放报告管理制度的建立情况。

朱红

了解企业层级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、相关参数和

生产数据的监测、记录和统计等数据流管理过程，

获取相关监测记录。

2.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

根据正向国际内部管理程序，核查报告在提交给受核查方，于

2024年 4 月 26日完成。本次核查的技术评审组如下表所示。

表 2-3 技术复核组成员表

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

1 曹磊 技术评审员 独立于核查组，对本核查进行技术评审

2 张静波 批准人 独立于核查组，对本核查进行技术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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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核查发现

3.1 基本情况的核查

3.1.1 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

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、公司简介和组织架构

图等相关信息，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交流访谈，确认如下信息：

山东力诺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成立于

2021 年 4 月，注册资本 1 亿元，在全球范围内从事高效太阳能组件

的研发、设计、智能制造及销售，同时致力于新能源的开发及园区能

源管理的推广应用，致力于成为一家综合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，助推

“碳中和”、“碳达峰”目标的实现。

企业主要产品为高效光伏组件，生产规模为 1000MWa，通过了

质量管理、环境管理、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、能源管理、两化融合管

理等“五体系”认证。产线采用柔性化设计，可兼容 166、182、210

等多种规格产品，组件单板封装功率可至 700W，转化效率 23.5%，

处于行业领先水平。

企业是山东省品牌促进会常务理事、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、山

东省太阳能行业协会理事单位，依托一流的产品质量和行业内的良好

声誉，荣获山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、山东省数字经济晨星工厂、山

东省创新型中小企业、山东省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、济南市民营企业

100强、济南市市级绿色工厂、济南市绿色生态设计产品、济南市优

势工业产品、济南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、分布式光伏最具创新组件

企业、“零碳之星”、中国分布式光伏榜电池组件十佳优胜品牌、光

伏行业最具创新组件企业等荣誉称号，并入选工信部符合光伏制造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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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。企业主导产品高效光伏组件主要用于建造大型

地面、屋顶分布式等大、中、小型光伏电站，企业入选符合《光伏制

造行业规范条件》企业名单，产品获得了 TUV、CQC、CE、JAPC

等 10 余项国内权威认证，目前欧盟和日本是公司产品的主要出口方

向。

企业作为认定通过的高新技术企业，突出创新驱动，注重技术先

导，建立了专门的实验室及试验线，拥有 60 余套用于研发、测试的

先进实验设备，获得济南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、济南市工业企业“一

企一技术”研发中心等省市级研发平台，相较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具

备良好的规模和平台优势。同时，企业坚持人才驱动，聘请了新南威

尔士大学赵建华、王艾华博士作为企业技术顾问，聘请了多名中科院、

上海交通大学、山东大学等著名高校院所的专家教授作为企业科技特

聘助理，内部具备一支以任现坤等高级工程师为首的勇于探索、经验

丰富的科研开发团队，拥有大批具有 15 年以上光伏从业经验的高层

次人才团队。

企业在高效太阳能电池组件技术领域积聚了较强的科技优势，与

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大连理工大学、

山东大学等高校院所进行长期的产学研合作。截止目前，企业已获得

专利授权 34 件，其中发明专利 14件，参与 1项国家标准及 5 项团体

标准的制定。

表 3-1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表

企业名称 山东力诺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

所属行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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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讯地址
中国（山东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经十东路 30766 号力诺

智慧园阳光办公楼 305 室

单位性质 内资（□国有□集体☑民营）□中外合资□港澳台□外商独资
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91370112MA3WKYTT5X 邮编 250100

注册机关 济南历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

成立日期 2021 年 4 月 10 日 有效期 长期

法定代表人 丁亮
法人代表

联系电话
0531-88729321

申报工作

联系部门
综合办公室 联系人 陈冲

联系电话 0531-88729321 传真 /

手机 15098781634 电子邮箱 chenc@linuo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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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简介

山东力诺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成立于

2021 年 4 月，注册资本 1 亿元，在全球范围内从事高效太阳能

组件的研发、设计、智能制造及销售，新能源的开发及园区能

源管理的推广应用，致力于成为一家综合能源解决方案提供

商，助推“碳中和”、“碳达峰”目标的实现。

公司主要产品为高效光伏组件，生产规模为 1000MWa，通过

了质量管理、环境管理、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、能源管理、两

化融合管理等“五体系”认证。产线采用柔性化设计，可兼容

166、182、210 等多种规格产品，组件单板封装功率可至 700W，

转化效率 23.5%，处于行业领先水平。

公司是山东省品牌促进会常务理事、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、

山东省太阳能行业协会理事单位，依托一流的产品质量和行业

内的良好声誉，荣获山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、山东省数字经

济晨星工厂、山东省省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、山东省创新型

中小企业、济南市民营企业 100 强、济南市市级绿色工厂、济

南市绿色生态设计产品、济南市优势工业产品、济南市绿色供

应链管理企业、分布式光伏最具创新组件企业、“零碳之星”、

中国分布式光伏榜电池组件十佳优胜品牌、光伏行业最具创新

组件企业等荣誉称号，并入选工信部符合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

件企业名单。公司主导产品高效光伏组件主要用于建造大型地

面、屋顶分布式等大、中、小型光伏电站，企业入选符合《光

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》企业名单，产品获得了 TUV、CQC、

CE、JAPC 等 10 余项国内权威认证，目前欧盟和日本是公司产

品的主要出口方向。

其中，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由综合办公室负责。

3.1.2 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

通过文件评审以及对受核查方管理人员进行现场访谈，核查组确

认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如下：

1）能源管理部门

经核查，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工作由综合办公室牵头负责。

2）主要用能设备

通过查阅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清单，以及现场勘查，核查组确

认受核查方的主要用能设备情况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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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）主要能源消耗品种和能源统计报告情况

经查阅受核查方能源统计台账，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在 2023 年

度的主要能源消耗品种为外购电力。

通过监测设备校验记录和现场勘查，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监测

设备配置和校验符合相关规定，满足核算指南和监测计划的要求。经

核查的测量设备信息见下表：



14

表 3-3 经核查的计量设备信息

序

号

计量

器具

名称

位置单元 规格/型号
准确度

等级
台数 用途

安装位

置

1

电能

表

进出用能单

位
FKYA23-XT 0.5级 1

入厂电力计

量

10kV进

线

2
主要次级用

能单位
FKYA23-XT 0.5级 1

生产系统电

力计量

变压器

出线

3
主要次级用

能单位
FKYA23-XT 0.5级 1

办公系统电

力计量

变压器

出线

4
主要用能设

备

FKYA23-XT 0.5级 12 50kW以上用

电设备

设备进
线处

5

水流

量表

进出用能单

位
DE41F 0.5级 1 入厂水计量

新水入

厂处

6
主要次级用

能单位
LD 0.5级 1 生活水计量

生活水

入口

7
主要次级用

能单位
LD 0.5级 1

空气源热泵

水计量

生产线

入口

8
压缩

空气

流量

计

进出用能单

位
YK 1.0级 3

压缩机产出

计量

压缩机

出口

9
主要次级用

能单位
YK 1.0级 1

生产线压缩

空气计量

生产线

入口

综上所述，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受核查方的基本情况信息真实、

正确。

3.1.3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及产品

1.主要生产工艺简介

企业拥有 2 条高效智能化组件生产线，配套动力设备、配电设备

及线路、工艺设备等 135套，年产 1000MW 光伏太阳能组件，实现

166/182/210 等多种规格产品的兼容，组件单板封装功率可至 600W，

转化效率 21.5%

生产工艺说明及流程图：

（1）划片

针对成品电池片进行激光切割，达到降低产品内部电流、提升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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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内部电压，从而降低产品损耗、提升产品功率。

（2）自动焊接机

通过先进的 5BB-12BB 焊接机，完成产品最核心的串联焊接，

使最小电池单元完成串联。

（3）自动汇流焊

通过完全自动化排布，完成组件产品整版的电路互联设计，使组

件基础电路布局焊接完毕。

（4）层压机

针对已经完成电路排版设计的组件进行高温封装，采用高可靠性

胶膜，在完全真空的环境下进行高温交联，从而对电路进行保护。

（5）组框机

在组件产品周围进行硅胶固化、机械压点方式将铝合金固定于组

件产品，在加强组件产品固有机械性的同时，便于组件产品的安装。

（6）IV/EL

最终对组件产品的各种性能进行检测分类，从发电功率强度到产

品电致发光的情况全面进行筛选，将不良产品剔除。

生产工艺流程图如下：

生产工艺流程图



16

3.2 核算边界的核查

通过查阅受核查方公司简介、组织机构图以及现场访谈，核查组

确认：在山东省行政辖区范围内，2023 年期间，受核查方只有一个

生产厂区，位于中国（山东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经十东路 30766

号力诺智慧园阳光办公楼 305 室。受核查方没有其他分支机构。

核查组对受核查方的生产厂区进行了现场核查。受核查方只有一

个厂区，不涉及现场抽样。通过现场勘察、文件评审和现场访谈，核

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完整识别了受核查方企业法人边界范围内的排

放源和排放设施，且与上一年度相比，均没有变化。

表 3-4 经核查的排放源信息

序号 排放类别
温室气体排

放种类
能源/物料品种 设备名称

1
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

放(tCO2)
CO2 / /

2
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

排放(tCO2)
CO2 / /

3
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

放(tCO2)
CO2 / /

4
CH4回收于销毁量排

放(tCO2)
CO2 / /

5 CO2回收利用量(tCO2) CO2 / /
6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

费引起的 CO2排放

(tCO2)

CO2

净购入电力 厂内用电设施

7 企业净购入热力消费

引起的 CO2排放

(tCO2)

CO2

/ /

综上所述，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是以独立法人核算单位为边界核

算和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，2023 年排放报告中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



17

识别完整准确，核算边界与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

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求。

3.3 核算方法的核查

受核查方属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企业，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

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方法符合《核算指南》的要求，无任何偏离指南

要求的情况。

根据《核算指南》，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计算公式如下：

（1）

式中：

：报告主体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（tCO2e）；

：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（tCO2）；

ECO2_碳酸盐 ：报告主体碳酸盐使用过程分解产生的 CO2 排

放，单位为吨 CO2；

ECH4_废水 :报告主体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 CH4排放，单位

为吨 CH4；

ECH4_回收销毁 ：报告主体的CH4回收与销毁量，单位为吨CH4；

GWPCH4 ：CH4相比 CO2的全球变暖潜势（GWP）值。

根据 IPCC 第二次评估报告，100 年时间尺

度内 1 吨 CH4相当于 21 吨 CO2的增温能力，

因此GWPCH4等于 2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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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回收且外供的 CO2量；

：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

（tCO2）；

：企业净购入的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

（tCO2）。

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采用《核算指南》中的如下核算方法：

（2）

（3）

（4）

式中：

：化石燃料品种 i 明确用作燃料燃烧的消费量，对固体或液体

燃料以 t为单位，对气体燃料以万 Nm3为单位；

：化石燃料 i 的含碳量，对固体和液体燃料以 tC/t 燃料为单位，

对气体燃料以 tC/万 Nm3为单位；

：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（%）；

：化石燃料品种 i 的低位发热量，对固体和液体燃料以 GJ/t 为

单位，对气体燃料以 GJ /万 Nm3为单位；

：燃料品种 i 的单位热值含碳量，单位为 tC/GJ；

：化石燃料种类；

：待测气体 g 的含碳量，单位为 t碳/万 Nm3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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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气体组分 n 化学分子式中碳原子的数目；

：待测气体每种气体组分 n 的摩尔浓度，即体积浓度；

：待测气体组分。

液体燃料的碳氧化率一律取缺省值 0.98；气体燃料的碳氧化率一

律取缺省值 0.99。

3.3.2 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

受核查方工业生产过程未使用碳酸盐。

3.3.3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

受核查方工业生产过程不涉及工业废水厌氧处理。

3.3.4 CH4回收与销毁量

受核查方工业生产过程不涉及 CH4回收与销毁。

3.3.5 CO2回收利用量

受核查方工业生产过程不涉及二氧化碳回收利用。

3.3.6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量

净购入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采用《核算指南》中如下核算方法：

（5）

（6）

式中，
：核算和报告期内的购入电量，MWh；

：电力供应的 CO2排放因子，单位为 tCO2/MWh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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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企业净购入的热力消费，单位为 GJ（百万千焦）；

：热力供应的 CO2排放因子，单位为 tCO2/GJ。

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，核查组确认所采用的核算方法与《核

算指南》一致。

3.4 核算数据的核查

受核查方所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、排放因子/计算系数如下表所

示：

表 3-5 受核查方活动水平数据、排放因子/计算系数清单
排放类型 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因子/计算系数

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

放(tCO2)
/ /

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

排放(tCO2)
/ /

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

放(tCO2)
/ /

CH4回收于销毁量排

放(tCO2)
/ /

CO2回收利用量(tCO2) / /

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

费引起的 CO2排放

(tCO2)

净购入电量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

企业净购入热力消费

引起的 CO2排放

(tCO2)

/ /

3.4.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

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，对排放报告中的每

一个活动水平的数据单位、数据来源、监测方法、监测频次、记录频

次、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，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，具体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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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：

活动水平数据 1：电力消耗量

表 3-6 对净购入使用电力的核查

数据值 2023 年 602.6

数据项 净购入使用电力

单位 万千瓦时

数据来源 《净购入的电力消费量》

监测方法 电表计量

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

记录频次 每月抄表、年度汇总

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

交叉核对 1）2023 年度能源购进、消费与库存全部核查

交叉核对数据

年份 净购入的电力消费量 能源购进、消费与库存

2023 年 602.6 602.6
2023 年度《净购入的电力消费量》和能源购进、消费与库存中

外购电消耗量一致。

核查结论
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 2023 年度外购电力消耗量数据源选

取合理，符合核算指南要求，数据准确。

综上所述，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，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活

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真实、可靠、正确，符合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

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求。

3.4.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

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，对排放报告中的每

一个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的数据单位、数据来源、监测方法、监测频

次、记录频次、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，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，

具体结果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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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1：外购电力排放因子

表 3-7 对外购电力排放因子的核查

数据值 0.712

数据项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

单位 kgCO2/kWh

数据来源
《生态环境部、国家统计局关于发布 2021 年电力二氧化碳排

放因子的公告》

核查结论

排放报告中的外购电力排放因子与《生态环境部、国家统计局

关于发布 2021 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公告》的缺省值一

致。数据源合理，符合核算指南要求，数据准确。

综上所述，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，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排

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真实、可靠、正确，符合《工业其他行

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求。

3.4.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

通过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23 年度排放报告进行核查，核查组对

排放报告进行验算后确认受核查方的排放量计算公式正确，排放量的

累加正确，排放量的计算可再现。

受核查方 2023 年度碳排放量计算如下表所示。

表 3-8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量计算

年份

净购入使用电

力
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CO2排放量

万 kWh kgCO2/kWh tCO2

A B C=A*B

2023 年 602.6 0.712 4290.512

表 3-9 受核查方排放量汇总

类别 2023 年

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(tCO2) /

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(tCO2)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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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(tCO2) /

CH4回收于销毁量排放(tCO2) /

CO2回收利用量(tCO2) /

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(tCO2) 4290.512

企业净购入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(tCO2) /

总排放量(tCO2) 4290.512

综上所述，通过重新验算，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排放量数据真

实、可靠、正确，符合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

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求。

3.4.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

3.4.4.1 基本信息的核查

表 3-16 经核查的数据汇总表基本信息

参数 数据值 核查证据

在岗职工总数（人） 113 受核查方根据实际情况统计提供

工业总产值（万元） 58223.1 2023 年财务报告

综合能耗（吨标煤） 740.60 统计报表

3.4.4.2 补充数据表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

受核查企业属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企业，无须填写补充数据表。

3.4.4.3 补充数据表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

受核查企业属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企业，无须填写补充数据表。

3.4.4.4 补充数据表排放量的核查

受核查企业属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企业，无须填写补充数据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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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4.5 生产数据的核查

表 3-22 对企业产值的核查

数据值 2023 年 58223.1

数据项 企业 2023 年产值

单位 万元

数据来源 工业产销总值统计表

监测方法 统计数据

监测频次 月统计

记录频次 每月统计，每年汇总

监测设备校验 无

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

交叉核对 无

核查结论 通过现场核查，核查组确认终版排放报告中的企业产值数据

源选取合理，数据准确。

综上所述，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，核查组确认终版排放报告

中的产品产量数据及来源真实、可靠、正确。

3.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

通过文件审核以及现场访谈，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

放核算和报告工作由物资部负责，并指定了专门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

放核算和报告工作。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工作基本良好，

能源消耗台账完整规范。

3.6 其他核查发现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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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核查结论

4.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符合性

经核查，核查组确认山东力诺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提交的 2023

年度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情况、核算边界、活动水平数据、

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符合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

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要求。

4.2 排放量声明

4.2.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

山东力诺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

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：

表 4-1 2023 年度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

类别 2023 年

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(tCO2) /

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(tCO2) /

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(tCO2) /

CH4回收于销毁量排放(tCO2) /

CO2回收利用量(tCO2) /

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(tCO2) 4290.512

企业净购入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(tCO2) /

总排放量(tCO2) 4290.512

4.2.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

山东力诺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属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企业，

无须填写补充数据表。

4.3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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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附件

附件 1：不符合清单

不符合清单

序号 不符合项描述
受核查方

原因分析

受核查方采取的

纠正措施
核查结论

/ / / / /

/ / / / /

附件 2：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

核查组对受核查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如下：

建议清单

序号 建议描述

1
建议受核查方基于现有的能源管理体系，健全完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和

核算的组织结构，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二氧化碳核算报告的质量管理体系

2
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材料的统一保管和整理，加强设施级别的排放数

据监测和统计

附件 3：支持性文件清单

序号 文件名称

1 营业执照

2 企业简介

3 组织结构图

4 厂区平面图

5 工艺流程图

6 能源计量器具台账

7 2023年《统计局报表》


